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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公安局、安全监管局： 近年来，部分农村地区出现

许多“无牌、无证、无保险”的“三无黑校车”从事接送中

小学生、幼儿（以下简称“学生”）上下学的非法运营活动

，这些车辆存在大量安全隐患，是近期农村中小学幼儿园学

生交通安全事故频发的主要原因，严重威胁着学生的人身安

全。对此，国务院领导同志高度重视，并多次做出重要批示

，要求各地政府和有关部门认真解决好这个问题。为进一步

加大对农村地区各类“黑校车”的查处和打击力度，正确引

导学生和家长抵制乘坐“黑校车”，切实保障学生上下学交

通安全，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依法做好农村学生上

下学交通安全治理工作。各地教育、公安和安全监管部门要

从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的高度，切实提高熟悉，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

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小学幼

儿园安全治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文件，坚持“地方负责，属

地治理”和“疏堵结合，防治并重”的工作方针，切实做到

政府负责，部门协作，分工明确，制度健全，措施有力，逐

步构建农村中小学幼儿园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治理工作的长



效机制。 二、强化政府责任，增进部门合作。各地教育、公

安和安全监管部门要积极争取地方政府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

，努力构建“政府主导、市场运营、治理规范”的校车运营

与治理机制，结合当地情况，积极研究出台扶持农村学生交

通服务的政策和办法，总结和推广各地在校车治理方面好的

做法与成功经验，切实为广大农村学生提供安全方便的上下

学公共交通工具，从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同时，进一步建

立和完善与交通、工商、税务等各部门间的合作机制，形成

合力，进一步加大对“黑校车”的整治力度。 三、继续做好

校车排查和检验工作。2007年秋季开学初，各地教育行政部

门要会同公安机关交通治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农村中小学

幼儿园自有校车和租用于接送学生上下学的车辆及驾驶人、

行驶时间、行驶路线等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排查，必须见车见

人，不留死角，并登记造册，逐步建立学生上下学乘坐车辆

动态监管机制。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对中

小学幼儿园自有校车和租用接送学生上下学的车辆进行安全

检查，检查结果要记入校车档案，凡发现有安全隐患的，应

立即整改，否则禁止运行。 四、深入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宣传

教育。2007年秋季开学后，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会同公安和

安全监管部门，结合实施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工程和贯彻落实

《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对中小学幼儿园全体师

生进行一次深入的交通安全教育。每所学校要采取宣传画、

挂图、卡片、讲座等多种形式，深入开展一次道路交通安全

教育，使学生逐步养成良好的交通安全行为习惯，尤其是要

结合典型交通事故案例教育学生不乘坐“黑校车”，学校和

家长不租用“黑校车”。 五、切实落实农村学生上下学交通



安全治理责任。要进一步明确教育、公安和安全监管部门对

农村中小学幼儿园校车的监管责任，中小学幼儿园要有专人

负责校车安全治理工作，并逐步探索建立幼儿和低年级学生

校车教师跟车值班制度，跟车值班教师要负责清点学生人数

，保障学生上下车、过马路和行车过程中的安全，果断杜绝

因将学生遗忘在车内造成的恶性事故。中小学幼儿园购买或

租用专门用于接送学生的机动车，必须检验合格，取得运营

资质，集体接送学生的车辆统一由中小学幼儿园租用，不得

租用外地机动车、个人机动车和拖拉机、三轮汽车、低速货

车、拼装车、报废车接送学生；教育行政部门要会同有关部

门加强对校车驾驶人的教育和资格审核，不得聘用不合格驾

驶人；省级公安机关交通治理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要按照公

安部、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实施国家标准〈机动车运行技术

条件〉（GB7258-2004）第2号修改单的通知》（公交管

〔2007〕162号）要求，研究制订接送学生专用校车的统一标

识或标牌，由公安机关交通治理部门负责核发接送学生车辆

标牌，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公安机关交通治理部门组织喷涂接

送学生专用校车标识；公安机关交通治理部门要加强路检路

查，果断查处不合格的车辆运载学生上下学，查处超载、超

速和酒后开车等违法行为；安全监管部门要将学生上下学乘

坐校车的安全纳入当地安全生产综合监管范围。 六、严厉打

击农村地区非法运营接送学生的车辆。在2007年秋季开学后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公安机关交通治理部门要配合交通部

门，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集中开展一次打击农村地区，非

凡是未经审批、非法举办的幼儿园租用非法运营接送学生的

车辆的专项行动。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幼儿园要加强



对学生的日常治理，注重了解学生私自搭乘非法运营接送学

生的车辆的情况，并在及时制止的同时，尽快通报公安机关

交通治理部门和交通部门，共同打击非法运营接送学生的车

辆，确保学生安全。 各地教育、公安和安全监管部门接到本

通知后，务必将本通知传达到各级教育、公安和安全监管部

门，以及每一所中小学幼儿园，抓紧贯彻落实本通知有关工

作要求，并于9月30日前将工作开展情况报各有关部局。 教育

部 公安部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二○○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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